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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辦法 
 

壹、評鑑目的： 

    期能強化學生組織，健全領導功能，培養學生自治能力，提昇活動品質，考核社團績效，輔導建立

完整活動資料，以供經驗傳承，俾使社團能永續經營。 

貳、評鑑對象： 

    本校本學年度所有登記在案之社團，共 35個。（不含班聯會及司儀團） 

参、評鑑方式及時間： 

一、 年度評鑑： 

(一) 動態成果發表：於下學期校慶期間假中正堂以社團成果發表方式實施，動態社團皆需參

加，本部份分數占總分之 40%。 

(二) 靜態資料呈現：於下學期期末之綜合活動時間以資料夾方式呈現，假第一會議室，由社團

社長負責報告之。動態社團本部份分數占總分之 20%；靜態社團本部份分數占總分之 60%。 

(三) 年度評鑑旨在整體評鑑各社團之年度經營情形。 

二、 平時評鑑： 

(一) 內部管理：含社團經營成效、上課秩序、社費管理、出席狀況、公假程序、企劃撰寫、活 

動紀錄……等。本部份分數占總分之 20%。 

(二)課業表現：考核社團主要幹部(含社長、副社長、活動長、文書長、公關長、美宣長)於本

學年共 5次段考成績表現。本部份分數占總分之 10%。 

(三)服務學習：每社團於本學年至少實施乙次服務學習活動，並將成果以靜態資料方式呈現。

本部份分數占總分之 10%。 

(四)平時評鑑：於本學年學期進行中及每次社課、段考時實施，旨在評鑑各社團於上課時之內

部管理、課業表現及服務學習成果。 

肆、評鑑方式及說明：  

一、 評鑑委員：由學務主任、訓育組長、副組長擔任，必要時得邀請校內曾擔任學務主任、訓育組

長及副組長之師長擔任之。 

二、 評鑑方式：依社團性質擇一方案實施。 

(一)甲案：動態評鑑（成果發表）為主，佔 40％，靜態評鑑之書面資料呈現佔 20％。 

(二)乙案：全為靜態評鑑（成果資料夾），佔 60％。 

三、 送審程序： 

1. 各社團必須於規定時間內，將受檢資料陳列至指定地點接受評審，另各社團負責人需

向評鑑委員報告資料夾之內容，有關幹部若有必要，亦應出席接受評審委員諮詢。 

2. 各社團應依評審標準送檢年度活動資料，凡無故不參加社團評鑑者，該社團得簽請核

定後解散，社長依情節輕重，處以警告乙支以上、小過乙支以下處分。 

3. 評分標準：參照評分標準表，亦將視情況需要作適度之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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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社團對評鑑後之處分有疑義時，須於公布結果後一週內，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主管

單位（學務處訓育組）提出聲明異議，申訴之申請以乙次為限，逾期不再受理。 

四、 評審標準： 

評審項目 評分重點 

社團組織 

1. 是否具備明確、清楚之社團組織章程？社團宗旨是否明確？ 

2. 幹部權責分工是否明確？ 

3. 上課點名是否確實？社團活動紀錄簿填寫是否完整？是否依規定之上課地點授課？是否

有效管制人員？ 

4. 是否依據社團組織章程管理運作？課程內容是否符合社團成立宗旨？ 

5. 幹部、社員與指導老師資料是否完備？  

6. 社長及社團幹部產生方式及程序是否公平公開？社團傳承是否完善？是否規劃於寒暑假

期間辦理幹訓？ 

活動績效 

1. 活動辦理前之準備及宣傳情形？ 

2. 各項活動計畫是否周詳、活動企劃與內容是否充實具創意？ 

3. 活動辦理成效及社員參與程度？ 

4. 是否召開社團活動檢討會？ 

5. 是否配合海報張貼相關規定？ 

6. 是否積極協助、配合學校舉辦之各項活動？ 

7. 是否積極參與校內服務學習活動？ 

8. 是否舉辦全校性活動及校外服務活動成效卓著者？ 

9. 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比賽，團體成績達前三名者 

10. 支援學校委辦之活動（始業輔導、校慶、畢業典禮等）成績卓著者 

資料保存 
1. 社團各項活動資料/成果保存之完整性？ 

2. 各項會議或活動記錄是否詳實？是否有活動照片等足以證明社團辦理活動之資料？ 

財務管理 
1. 社團社費來源、使用原則及運用情形為何？是否事先取得家長同意書？ 

2. 是否由專人負責管理社費並定期公開徵信？ 

其他 

1.社團負責人於重要會議無故缺席者。 

2.資料缺遲繳交，經屢次告誡仍未改善者。 

3.辦理活動未按時申報，或未經申報私自於校內外舉行活動，經屢次告誡未改善者。 

4.經費管理不當，產生校內外糾紛者。 

5.其他情節重大或有損校譽者。 

伍、學業成績評鑑方式說明： 

(一)採計社團主要幹部(社長、副社長、文書長、公關長、美宣長、活動長)段考成績。共計 5次(上

學期 3次；下學期 2次)。若該社團無此幹部則由其他幹部遞補。 

(二)六位幹部段考平均成績加總達 420分以上者得評鑑總分 5分；400-419分者得 4分；380-399

分以上者得 3分；360-379分以上者得 2分；350-359分以上者得 1分。其餘無得分。 

(三)自第二次段考起，凡總成績加總進步者得 5分；退步者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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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成績及獎懲： 

    一、評鑑成績依上述之計分方式，加權計算後以等第分類： 

1. 90分以上 為特優。 

2. 85至 89分為優等。 

3. 80至 85分為甲等。 

4. 75至 79分為乙等。 

5. 75至 70分為丙等。 

6. 70分以下 為丁等。 

    二、獎勵： 

1. 評鑑成績前三名者將獲得「校內活動優先表演」、「接待來訪外賓」及「外聘指導老

師鐘點費優先補助」。 

2. 評鑑成績前三名之社長由學務處統一簽辦小功乙次。幹部嘉獎兩次。 

3. 獲優等以上社團之社長，由學務處統一簽嘉獎兩次、幹部嘉獎乙次。 

4. 獲前三名之社團，可使用學校資源印製傳單、課堂講義，並可增加招收新社員人數 20

％。 

5. 丁等以下社團(含丁等)列入加強輔導，下一學年減招高一新生社員人數 20％，並禁止

申請校外指導老師鐘點費補助。 

6. 連續兩年評鑑為 70分以下之社團，將無條件解散，另解散後一年內不得申請復社。社

員需併入其他社團。 

柒、本辦法經行政會報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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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立 復 興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社 團 評 鑑 評 分 表 

1. 年度評鑑（60％）： 

基本資料 

社團名稱： 編號： 人數： 社長： 

評鑑方式： □ 動態評鑑  □ 靜態評鑑 指導老師： 

評鑑內容 

靜態 動態 

項目 得分 項目 得分 

 

資料 

保存 

60% 

 

 

 

 

 

章程完整與宗旨明確？  

成果 

發表 

40% 

成果發表  

上課情形良好？ 

幹部產生與傳承？ 

活動企劃與宣傳？ 

配合學校活動？ 

活動成效與檢討？ 

資料完整性？ 

資料 

保存 

20% 

資料完整性？ 
 

活動照片？ 活動照片？ 

社費預算與規劃？ 社費預算與規劃？ 

 家長同意收費書？ 家長同意收費書？ 

定期公開帳目？ 定期公開帳目？ 

總分  評鑑委員簽名  

2. 平時評鑑（40％）： 

內部管理（20％） 學業成績(10%) 服務學習(10%) 總分 

    

 ------------------------------------------------------------------------------------- 

年度評鑑 60％得分 平時評鑑 40％得分 評鑑總分： 

  評鑑等第： 

致：_________________社長                                       學務處訓育組 


